
湖 南 省 教 育 厅 
 

转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

关于开展 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 

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省属普通高等学校，各独立学院： 

现将教育部高等教育司《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

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高校要坚持需求导向，主动服务国家战略、我省“三高四新”

战略和优势支柱产业发展，坚持整合存量、做优增量，重点提升

已设置专业的建设水平，在此基础上科学慎重地增设新专业，并

建立科学的专业动态调整与退出机制。 

增设专业必须达到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

标准》的基本要求，符合学校总体办学定位和专业建设规划（原

则上未列入各学校 2020－2025年专业建设规划的专业不予增设）。

全省高校布点 30 个以上的专业和近三年毕业生就业率低的专业

（分别见附件 1、2），各高校要严格控制增设。对于停招 5 年及以

上的专业，各高校应及时进行撤销备案。从严控制艺术类专业设

置，高校申请增设艺术类专业，应符合办学定位，并已列入正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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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的学校事业发展规划。 

二、申报类型 

申报类型包括新增本科专业、第二学士学位专业、调整专业

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、拟撤销专业等。其中，高校申请设置

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（2020 年版）》和《列入普通高等学

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（2021 年）》（以下总称为“目录”）

中的国家控制布点专业（专业代码后加 K 表示）以及尚未列入目

录的新专业，经省教育厅形式审核后报教育部审批；高校申请设

置目录内非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，经省教育厅形式审核后报教育

部备案。 

三、申报方式 

申请设置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及尚未列入目录的新专业，统一

在教育部网上服务大厅（网址：zwfw.moe.gov.cn，以下简称服务

大厅）进行审批。申请设置目录内非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、调整

专业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、拟撤销专业等，均在普通高等学

校本科专业设置与服务平台（网址：gdjy.moe.edu.cn，以下简称服

务平台）进行备案。 

四、申报程序 

1.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在经校内审议和公示无异

议后，须于 8 月 6 前在服务大厅或服务平台上提出审批或备案申

请。无论高校本年度是否增撤专业，均须指定专人登录服务平台

核对本校专业设置情况，按时按要求完成相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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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教育部对专业申报材料分别在服务大厅和服务平台公示 1

个月，并组织专家开展线上评议。我厅根据专家评议意见，对相

关专业组织专家进行形式审核，并将形式审核意见反馈高校。 

3. 高校根据教育部专家评议意见和省教育厅形式审核意见，

决定撤销申报或继续申报相关专业。中外合作办学相关专业设置

工作按教育部通知要求进行。 

五、材料报送 

1. 申请设置目录内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尚未列入目录的新专

业，须向我厅提供公示期间所提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、专业设置

申请材料、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（审批专业）申请汇总表》

和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（审批专业适用）》。 

2. 申请设置目录内非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，须向我厅提供公

示期间所提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、专业设置申请材料、《普通高等

学校本科专业设置（备案专业）申请汇总表》和《普通高等学校

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（备案专业适用）》。 

3. 申请设置医学大类（代码：10）和公安类（代码：0306 和

0831）专业须提交相关部门意见。 

4. 学校公文、专业申请材料请于 9 月 8 日前报送至我厅高教

处。其中，专业设置申请表一式三份，其余材料一式一份，同时

报送电子版材料，逾期不予受理。每个专业的申报材料应规范完

整，独立装订成册，用牛皮纸袋装好，在纸袋外贴上申请表封面

复印件。申请设置医学大类和公安类专业的相关部门意见须同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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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纸质版、扫描后的 PDF 格式的电子文档。 

联系人：张金斌，王荣，电话：0731－84764849，电子信箱：

hnsgjc2020@126.com。 

 

附件：1．全省普通高校布点 30 个以上的专业名单 

2．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排名较低的专业名单 

   

 

湖南省教育厅 

2021 年 7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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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全省普通高校布点 30个以上的专业名单 

 

序号 专业名称 现有布点个数 

1 英语 47 

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6 

3 国际经济与贸易 43 

4 视觉传达设计 43 

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1 

6 电子信息工程 41 

7 会计学 39 

8 环境设计 38 

9 法学 37 

10 市场营销 36 

11 通信工程 36 

12 汉语言文学 35 

13 信息与计算科学 33 

14 旅游管理 32 

15 财务管理 32 

16 土木工程 31 

17 电子商务 30 

注：以上数据不含国防科技大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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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 

排名较低的专业名单 
 

序号 专业名称 近三年平均就业率 

1 风景园林 78.56% 

2 动画 78.39% 

3 编辑出版学 78.37% 

4 中医学 78.17% 

5 女性学 77.57% 

6 审计学 77.36% 

7 数字媒体艺术 77.28% 

8 资产评估 77.27% 

9 汉语言 77.02% 

10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74.58% 

11 哲学 74.38% 

12 工艺美术 74.19% 

13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74.07% 

14 绘画 72.98% 

15 麻醉学 72.78% 

16 法学 72.64% 

17 管理科学 72.57% 

18 应用心理学 71.96% 

19 复合材料与工程 69.33% 

20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67.42% 

 

说明：以上数据是根据近三年（2018-2020 年）普通高校备案，截至当年 8 月 31

日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数据汇总统计而来，去除了专业毕业生人数少于 10 人的专业。 


